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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19       证券简称：中科曙光         公告编号：2016-044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 6月 30日接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相关事项的问询

函》（上证公函【2016】080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就问询函内容回复

披露如下： 

 

一、公司 2015 年 7 月 10 日曾发布公告，拟牵头筹备组建“曙光数据中国

产业并购基金”，计划投资云计算中心项目，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

慧城市等相关产业链的上下游公司，首期基金募集资金目标规模 50 亿元。2016

年 6 月 30 日披露，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适时成立首期规模不低于 4亿元的产

业投资（并购）基金，其中由公司投资部分不超过 1 亿元。 

（一）请说明公司 2015 年 7 月 10 日公告拟筹划产业并购基金事项时未披

露实质性内容，且长期无进展的原因，以及其后公司为该事项所开展的具体工

作和内容。 

回复：公司于 2015 年 7月 10日发布了《中科曙光拟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5-042，以下简称“前次公告”），前次公告主要内容为：为

把握市场爆发的机会，推动中国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快速发展，

公司拟牵头筹备组建“曙光数据中国产业并购基金”（暂定名）。公司拟寻找具有

一定实力的金融机构，作为合作伙伴，组建合伙制基金；成立控股子公司“曙光

大数据产业并购基金管理公司”（暂定名）作为对外合作的主体。公司拟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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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多期基金，首期基金募集资金目标规模 50 亿元；鉴于公司拟发起设立的基

金尚处于论证规划阶段，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公司拟发起设立基金的市场背景为：2015 年上半年，资本市场异常活跃，大

量资金拟进入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城市等领域；国内各级政府对云计算、大数

据、智慧城市等领域表现出较高的建设愿望；公司作为本领域技术和解决方案的

龙头企业，制定了以“数据中国”为核心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抓住行业快速发展

机遇，加大本领域的业务拓展力度；经与部分金融机构初步洽商，基金首期募集

资金目标规模为 50 亿元。 

前次公告发布后，公司成立了基金筹备组，与多家金融机构就成立基金事宜

进行了接洽和商谈，主要包括：中植集团、嘉实基金、昆仑信托、达晨创投、浙

江创投、赛伯乐集团、平安证券、京华山（香港）、华宇集团、国策集团、银沣

基金（华澳信托）、首创创投、建银国际、国泰君安、蓝巨投资、新时代信托、

天富创投、云乐智力、硅谷天堂以及交通银行、北京银行、平安银行、民生银行、

招商银行等数十家金融机构。大部分金融机构对参与基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前次公告发布后，公司产业基金并未取得实质进展的主要原因为： 

1、2015年下半年开始，国内资本市场发生较大动荡，各金融机构在云计算、

大数据、智慧城市等领域投资决策更为谨慎，相关金融机构为保障投资权益，提

出希望公司控股股东或上市公司对基金收益给予一定担保回购类要求。公司控股

股东为事业单位，不能提供担保；证券监管单位对上市公司提供担保行为加强了

监管。上述背景下，基金筹备组汇报相关方案时，部分董事提出为维护股东利益，

降低经营风险，公司不应接受带有担保性质的产业基金方案。因此，基金筹备组

相关工作未能继续向前推进，拟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亦未成立。 

2、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意见》

和《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陆续发挥作用，各地各级政

府在相关领域建设更加注重实效，建设项目的投资规模和项目投资进度均有所降

低。 

3、公司销售收入增长较快，导致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增加较快，当期银行贷

款规模不断增加，公司自有资金有限，需优先投入到日常生产经营中。 

4、同期公司在非公开发行项目的相关工作中投入精力较多。2015 年非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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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项目中包含募集资金 4亿元偿还银行贷款项目，该项目顺利完成与否会对公

司在基金中的资金投入规模与投资策略产生影响。由于 2016 年上半年资本市场

波动较大，直至 2016 年 6 月公司才完成非公开发行项目，公司在基金策略上的

不确定性问题得到解决。该问题解决后，公司得以开始继续 基金设立的相关工

作，故本次董事会会议讨论并审议了相关议案。 

基于上述主要原因，前次公告发布后，公司拟设立基金工作未取得实质性进

展。 

前次公告已经在“重要提示”中明确提示：“本公告中公司拟发起设立投资

基金，目前尚处于论证规划阶段，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 

 

（二）请说明本次公告的首期产业投资（并购）基金规模与前期披露的筹

划规模存在重大差异的原因，并核实公司前期就该事项的决策和信息披露是否

谨慎。 

回复：公司于 2015 年 7月 10日发布了前次公告，首期基金募集资金目标为

50 亿元。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授权公司经营层发起产业投资/并购基金的议案》“在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不

承担担保回购承诺的前提下，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决策，适时成立首期规模

不低于 4亿元的产业投资并购基金，其中由公司投资部分不超过 1亿元”。 

董事会审议的首期基金规模与前次公告披露的预期目标存在重大差异的主

要原因如下： 

1、前次公告披露的首期基金规模是按照部分金融机构在有担保回购承诺假

设前提下基于外部资金的配资比例和规模进行的测算；在公司明确不承担担保回

购承诺后，预期基金外部资金的配资比例和规模会有较大降低。 

2、由于各地各级政府在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城市等领域建设更加注重实

效，基金拟投资项目的投资规模和投资进度较预期有所降低。若基金首期到位规

模较大但不能及时投出，将会损害基金收益和公司利益。考虑到外部条件变化，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董事会建议拟成立的基金不宜一次性到位规模较大，应该

根据基金投资标的项目的具体进展分期到位。这样做将有利于降低基金投资风

险，保护公司和股东利益，但不会对基金预期收益产生不利影响。 

3、本次董事会充分考虑到首期基金亦应分期到位、外部资金的配资比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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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可能会降低，以及降低公司资金投资和经营风险等因素以后，对公司经营层

继续开展基金筹备工作给予指导和授权。如出现基金投资标的项目条件成熟较

快，或外部配资资金参与意愿较强，实际基金规模会相应加大。 

综上，公司 2015 年 7 月预计的基金规模是公司基于当时市场外部环境作出

的合理判断。公司两次披露的基金规模差异重大的主要原因为：外部资本市场发

生重大变化；各级政府对相关产业投资领域的项目支持趋于谨慎；公司及董事会

充分履行了保护股东利益，降低公司风险职责。同时，公司前次公告中已经充分

提示了相关风险，并未损害投资者利益。 

 

重要提示：公司董事会审议的《关于授权公司经营层发起产业投资/并购基金的

议案》，尚处于与相关金融机构洽商阶段，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

意风险。 

 

（三）公司本次公告未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

披露业务指引》的要求披露上述产业投资（并购）基金的相关重大信息，请予

以补充披露。若尚未有明确可披露的内容，请说明原因，并充分提示相关不确

定性和风险。 

回复：公司的基金筹备工作将根据董事会授权，与有关金融机构继续洽商基

金的合作条件、规模和收益分配等合作条款。目前公司在有意向的几家合作单位

中进行比较选择，但由于具体合作对象、具体合作条款等尚未确定，故尚未触发

强制信息披露义务，暂时也无法按照《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

露业务指引》的要求披露相关信息。 

 

重要提示：公司董事会审议的《关于授权公司经营层发起产业投资/并购基金的

议案》，尚处于与相关金融机构洽商阶段，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

意风险。 

 

二、根据公告，公司拟通过收购方式进行战略投资，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

层进行洽商，确定相关的合作细节或签署收购协议。请严格按照相关信息披露

格式指引充分披露该收购事项的相关重大信息，并充分提示相关的不确定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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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回复：为完善公司产业链布局，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和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公司积极寻找合适的标的公司进行投资或收购，包括投资或收购本行业的海外优

质公司资产。 

目前，公司已与某家海外标的公司进行了初步接洽。标的公司注册在新加坡，

致力于软件云服务产品的研发和云服务业务，在东南亚几个国家中拥有较大规模

客户群和较高品牌知名度。公司和标的公司有意愿进行资本层面和业务层面的战

略合作，并初步达成以下共识： 

1、公司可通过收购标的公司原股东股权方式对标的公司进行战略投资。 

2、将标的公司领先的软件云服务产品和公司 IT设备产品、云计算服务资源

进行整合，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综合解决方案。 

3、标的公司协助公司 HPC、服务器和存储等产品在东南亚地区进行市场开

拓。 

4、公司协助标的公司的软件云服务产品和企业云服务业务在中国大陆地区

进行市场开拓。 

5、各方同意公司可分阶段取得标的公司的控股权，经初步测算，该收购计

划金额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亦不构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但是各方在过渡期安排、标的公司的公司治理等重要条款上尚需进一步谈判

磋商，在各方对上述重要条款达成最终一致以前，为降低对双方正常业务的影响，

有利于谈判工作的进行，且该事项尚未触发公司强制信息披露义务，因此公司未

进一步披露相关进展信息。 

一旦各方就上述收购事项未定条款达成一致，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收

购资产的格式指引》的要求充分披露该收购事项。如上述收购事项涉及到需要履

行股东大会等审批程序，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重要提示：公司董事会审议的《关于授权经营层洽商收购海外资产的议案》，尚

处于双方针对合同条款进行谈判阶段，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

风险。 

 

三、公司相关事项若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尚未触发强制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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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选择自愿性披露该事项时，应按规定披露相关的详细信息，充分提示不确

定性和风险，避免对投资者产生误导。请说明公司对上述公告所涉及事项是否

存在自愿性披露的情况，以及公司自愿性披露的原因，并核实是否存在信息披

露误导的情况。 

回复：公司对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完整披

露，公司不存在信息披露误导情况。 

公司董事会议案涉及的上述两个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且未触发强制信息披露义务，现阶段也难以按照相关格式指引要求披露详细信

息。 

公司在本次问询回复中已对上述事项的背景、工作进展和不确定性风险等进

行了充分说明和提示，避免对投资者产生误导。 

公司将在上述事项触发强制信息披露义务时，严格按照相关格式指引的要求

充分进行信息披露。 

 

重要提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授权公司经营层发

起产业投资/并购基金的议案》和《关于授权经营层洽商收购海外资产的议案》

均处于筹划阶段，均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7月 2日 


